
緊急食物援助計畫（TEFAP）受益人權利書面通知 
 

組織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 

計畫人員聯絡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和電子郵寄地址） 

 

 
 

由於TEFAP接受來自聯邦政府的部分或全部財務援助，因此 

我們需要告知您以下情況 -  
 

 我們不會因為您的宗教或宗教信仰，或拒絕皈依某一宗教信仰，或拒絕

參與或參加某一宗教活動而對您實施歧視； 

 我們不會要求您參與或參加任何我們舉辦的有明確宗教意味的活動，但

您可以出於完全自願參與這些活動； 

 我們必須在時間或地點上嚴格劃分任何由私人資助的有明確宗教意味的

活動和由USDA直接援助的活動； 

 如果您由於本組織的宗教性質而拒絕接受我們的服務，我們必須盡力為

您尋找和推薦另一家您不會拒絕的援助服務提供者。然而我們不能保證

一定能為您找到這樣的服務提供者；同時 

 您可舉報任何州立機構下的組織違反這些保護措施的行為（包括拒絕服

務或 提供福利）（http://www.fns.usda.gov/fdd/food-distribution-

contacts）。 
 

根據7CFR第16部分的規定，我們必須在您登記加入TEFAP或接受來自TEFAP的服務

前為您提供此書面通知。 
 

替代服務地點或或州立機構聯絡方式： 
 

洛杉磯地區食物銀行 - 機構外聯部 
 

(323) 234-3030 
 

agency-relations@lafoodbank.org 
 

本機構為機會均等服務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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